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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

公    告 
 

 

2024 年  第 50 号 

 

为落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区外加工贸易食糖管理措施，明

确手（账）册、保税核注清单等单证的填制规范要求，现将有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区外加工贸易食糖的商品范围和管

理措施按照海关总署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、

商务部、税务总局联合公告 2024 年第 44 号（关于调整海关特殊

监管区域和区外加工贸易食糖管理措施的公告，以下简称 44 号公

告）执行。 

二、自本公告实施之日起，企业应如实填报加工贸易手（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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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项下的料件和成品、简单加工业务申报表表体和保税核注清单

“重点商品标识”栏目。 

三、加工贸易手（账）册“重点商品标识”栏目的填报要求

如下： 

（一）保税进口料件为食糖的，料件的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

当填报“1”（栏目显示“目录重点商品”，下同），对应成品（包

括成品为食糖）的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当填报“2”（栏目显示“连

带重点商品”，下同）。 

（二）保税进口料件不为食糖、成品为食糖的，成品食糖的

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当填报“1”。 

（三）除上述情形外，其余料件及成品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免

予填报（栏目显示空或“0”）。 

四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根据 44 号公告开展委托加工业

务的，在办理委托加工“H”账册时，料件为非保税食糖的“重

点商品标识”应当填报“4”（栏目显示“区外委托”）；成品为食

糖的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当填报“1”；其余料件和成品“重点商

品标识”免予填报（栏目显示空或“0”）。 

五、企业通过物流账册（含区内物流“T—W”账册、保税

监管场所“L”账册）开展简单加工的，简单加工业务申报表中

料件和成品为食糖的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当填报“1”。其余料件

和成品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免予填报（栏目显示空或“0”）。 

六、企业申报保税核注清单时，“重点商品标识”应当与手（账）

册、业务申报表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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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企业应根据食糖管理措施的调整情况，及时办理手（账）

册变更手续。 

本公告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海关总署 

2024 年 4 月 30 日 


